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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地方税务局关于2009年度
年所得12万元以上个人自行纳税申报

为进一步加强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保障国家税收收入，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方便纳税人自行纳税申报，规范自行纳税申报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
及其实施细则和《郑州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做好2009年度年所得12万元以上个人自行纳税申报工作的通知》（郑地税发[2010]3号）规定，特
就个人所得税纳税人自行纳税申报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郑州市地税局受理年所得12万元以上纳税人邮寄申报通信地址

辖区分布 受理单位名称及地址 受理人姓名 邮政编码

中原区 郑州市中原区地方税务局征收大厅（桐柏南路和宏河路交叉口东南角） 450007
二七区 郑州市二七区地方税务局征收大厅（大学中路108号） 450052
金水局 郑州市金水区地税局（金水区红专路一号） 450053
管城区 郑州市管城区地方税务局（商城路216号） 450004
惠济区 郑州市惠济区地税局办税服务厅（惠济区宏达街3号） 450044
国际局 郑州市地方税务局直属分局办税服务厅（郑州市航海中路98号 ） 450052
市直属局 郑州市地方税务局直属分局办税服务厅（郑州市航海中路98号） 450052
高新区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地税局（瑞达路92号） 450001
经济技术开发区 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地方税务局办税服务厅（航海东路1351号） 450016
郑东新区 郑东新区地税局（金水东路1号郑东新区管委会2号楼105号） 450008
机场地区 郑州市地方税务局机场税务分局 451162
上街区 郑州市上街区地方税务局（郑州市上街区中心路区委东临） 450041
巩义市 巩义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二楼地税办税服务厅（巩义市陇海路） 451200
登封市 登封市行政服务中心 地税局窗口 452470
荥阳市 荥阳市地方税务局办税服务厅 450100
新郑市 新郑市地方税务局（新华路115号） 451100
中牟县 中牟县地方税务局（中牟县商都大街） 451450
新密市 新密市地方税务局（新密市西大街西段） 452370

公告

一 申报范围
凡依据个人所得税法负有纳税义

务的纳税人，年所得 12万元以上的，应
当按照规定办理自行纳税申报。

二 申报时限
2009年度年所得 12万元以上的纳

税人，务必在 2010年 1月 1日起至 3月
31日止，按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自
行纳税申报。以后每年度终了后三个
月内，纳税人均应按规定向主管税务机
关办理自行纳税申报。

纳税人不能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
纳税申报，需要延期的，按照税收征管
法第二十七条和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
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向税务机关提出书
面延期申请，经税务机关核准，在核准
的期限内办理。

三 申报内容
年所得12万元以上，是指纳税人在

一个纳税年度取得以下各项所得的合
计数额达到12万元：

（一）工资、薪金所得。
（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
（三）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

租经营所得。
（四）劳务报酬所得。
（五）稿酬所得。
（六）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七）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八）财产租赁所得。
（九）财产转让所得。
（十）偶然所得。
（十一）经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

税的其他所得。
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无论

取得的各项所得是否已足额缴纳了个
人所得税，均应当按照《个人所得税自
行纳税申报办法》的规定，于纳税年度
终了后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

各项所得的年所得按照下列方法
计算：

（一）工资、薪金所得，是指未减除
费用及附加减除费用的收入额（每月
2000 元的减除费用标准及外籍个人附
加减除费用每月2800元，计算缴纳个人
所得税）。也就是与任职、受雇有关的各
种所得，剔除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的补
贴、津贴以及“三费一金”以后的余额。

（二）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
许权使用费所得，按照未减除费用（每
次 800 元或者每次收入的 20%）的收入
额计算。

（三）财产租赁所得，按照未减除费
用（每次800元或者每次收入的20%）和
修缮费用的收入额计算。

（四）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
得，按照应纳税所得额计算。实行查账
征收的，按照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
减除成本、费用以及损失后的余额计
算；实行定期定额征收的，按照纳税人
自行申报的年度应纳税所得额计算，或
者按照其自行申报的年度应纳税经营
额乘以应税所得率计算。

（五）个人独资、合伙企业的生产经

营所得，按照各合伙人的应纳税所得额
计算。实行查账征收的，按照每一纳税年
度的收入总额减除成本、费用以及损失后
的余额，再按各合伙人投资比例分别计
算；实行定期定额征收的，按照纳税人自
行申报的年度应纳税所得额计算，或者按
照其自行申报的年度应纳税经营额乘以
应税所得率，再按投资比例分别计算。

（六）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
租经营所得，按照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
总额计算，即按照承包经营、承租经营
者实际取得的经营利润，加上从承包、
承租的企事业单位中取得的工资、薪金
性质的所得计算。

（七）财产转让所得，按照应纳税所
得额计算，即按照以转让财产的收入额
减除财产原值和转让财产过程中缴纳
的税金及有关合理费用后的余额计算。

（八）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偶然所
得和其他所得，按照收入额全额计算。

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除按
照上述规定计算年所得以外，还应同时
按以下规定计算年所得数额：

（一）劳务报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
得。不得减除纳税人在提供劳务或让渡
特许权使用权过程中缴纳的有关税费。

（二）财产租赁所得。不得减除纳税
人在出租财产过程中缴纳的有关税费；对
于纳税人一次取得跨年度财产租赁所得
的，全部视为实际取得所得年度的所得。

（三）个人转让房屋所得。采取核
定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按照实际征收税
额换算为年所得。个人转让房屋所得
应在“财产转让所得”项下的“个人房屋
转让所得”一栏中填写。

（四）个人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企业
债券利息所得。全部视为纳税人实际
取得所得年度的所得。

（五）对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
投资者,按照征收率核定个人所得税的，
将征收率换算为应税所得率，据此计算
应纳税所得额。

合伙企业投资者按照上述方法确
定应纳税所得额后，合伙人应根据合伙协
议规定的分配比例确定其应纳税所得
额，合伙协议未规定分配比例的，按
合伙人数平均分配确定其应纳税所
得额。对于同时参与两个以上企业
投资的，纳税人应将其投资所有企业
的应纳税所得额相加后的总额作为
年所得。

上述年所得计算口径主要是为了
方便纳税人履行自行申报义务，仅适用
于个人年所得 12万元以上的年度自行
申报，不适用于个人计算缴纳税款。

四 申报地点
（一）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

纳税申报地点分别为：
1.在中国境内有任职、受雇单位的，向

任职、受雇单位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2.在中国境内有两处或者两处以上

任职、受雇单位的，选择并固定向其中
一处单位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3.在中国境内无任职、受雇单位，年
所得项目中有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合
伙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或者对企事业

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以下
统称生产、经营所得）的，向其中一处实
际经营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4.在中国境内无任职、受雇单位，年
所得项目中无生产、经营所得的，向户
籍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在中国
境内有户籍，但户籍所在地与中国境内
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选择并固定向其
中一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在中国境
内没有户籍的，向中国境内经常居住地
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二）纳税人不得随意变更纳税申报
地点，因特殊情况变更纳税申报地点的，须
报原主管税务机关备案。规定的纳税申报
地点，除特殊情况外，5年以内不得变更。

（三）经常居住地，是指纳税人离开户
籍所在地最后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

五 申报方式
（一）纳税人可以采取数据电文、邮

寄等方式申报，也可以直接到主管税务
机关申报，或者采取符合主管税务机关
规定的其他方式申报。

1.纳税人采取数据电文方式申报的
（ 进 入 http://218.28.18.169 或 http://
www.hazz-l-tax.gov.cn 点击“12 万元申
报”），应当按照税务机关规定的期限和
要求保存有关纸质资料。

2.纳税人采取邮寄方式申报的（邮
寄地址附后），以邮政部门挂号信函收
据作为申报凭据，以寄出的邮戳日期为
实际申报日期,邮寄信函上应注明“个税
申报”字样。

3.纳税人可以委托有税务代理资质
的中介机构或者他人（须提供委托书）
代为办理纳税申报。

（二）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
在办理年度纳税申报时，应当填写《个
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适用于年所得12
万元以上的纳税人申报）》（申报表可在
税务网站下载或到纳税服务大厅免费
索取），并在办理纳税申报时报送主管
税务机关，同时报送个人有效身份证件
复印件，以及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报送的

其他有关资料。
有效身份证件，包括纳税人的身份

证、护照、回乡证、军人身份证件等。

六 法律责任
（一）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

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的，依照税
收征管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由税务机
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二千元以上
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依照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
的规定，纳税人采取伪造、变造、隐匿、
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
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
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
进行虚假的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
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
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
纳金，并对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
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依照税收征管法第六十四条
第一款的规定，纳税人编造虚假计税依
据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税务机关依法为纳税人的纳
税申报信息保密。税务机关和税务人
员未依法为纳税人保密的，依照税收征
管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对未按照规定
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检举人保密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由所在单位或者有关单位依法
给予行政处分。

（五）税务代理人违反税收法律、行
政法规，造成纳税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
的，依照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九十八
条的规定，除由纳税人缴纳或者补缴应
纳税款、滞纳金外，对税务代理人处纳
税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百分之五十以
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六）其他税收违法行为，依照税收
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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